
附件 3

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流程示意图（简易程序）

案件来源：
投诉举报、检查、其它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

调查取证：
出示执法证件，调查违法事实，收集必要证据

告知：
违法事实成立，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当事人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

并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

当事人陈述申辩
：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，办案人记入笔录

当场处罚：
填写预订格式、编有案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当场交付

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
：在规定

时间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或 100 元以下，事后

难以执行以及特殊情况下当场收缴。

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：

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归档保存：
办案人员自案件办结之日起 7日内，将案件材料装订后统一归档保存。


